
证券代码:002324� � � �证券简称:普利特 编号:� 2014-001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2013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

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2013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７０５

，

７２９

，

０８８．７５ １

，

２１１

，

６９０

，

１４８．０１ ４０．７７％

营业利润

２１０

，

１２６

，

５４７．６５ １７５

，

１２４

，

２２２．９６ １９．９９％

利润总额

２４１

，

２２０

，

２６７．６８ １８８

，

０００

，

５３３．６８ ２８．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００

，

１５７

，

３３１．２０ １５８

，

６２２

，

２７９．５６ ２６．１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７４ ０．５９ ２５．４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４．７８％ １３．２７％

增加

１．５１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２

，

０２５

，

２５５

，

３９９．８４ １

，

５３８

，

４４８

，

６８７．９１ ３１．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４４８

，

２８８

，

２７９．５０ １

，

２６７

，

３６７

，

５４８．３０ １４．２８％

股本

２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５．３６ ４．６９ １４．２９％

注

:

公司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170,572.91

万元

,

实现营业利润

21,012.65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20,015.73

万元

,

较去年同期增长

40.77%,19.99%,26.18%

。

报告期内

,

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加强市场拓展、提高市场份额。 通过全

体员工的努力

,

公司主营业务发展良好

,

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

经营业绩保持较快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24

日披露的《

2013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中预计本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30%-50%,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26.18%,

与前次预告存在差异主要是因为第四季度原

材料价格有一定幅度上涨及产品价格传导的滞后

,

使报告期内经营利润的增长幅度小于预

计。

四、备查文件

1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2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648� � � �证券简称:卫星石化 公告编号:2014-001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1

月

20

日

,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股东浙江卫星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卫星控股

")

及实际控制人杨卫东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

,

为充分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

确保投资者的知情权

,

现将该预案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

"

为了使公司经营规模的发展与公司股本规模保持适当比例

,

同时考虑到广大投资者的

合理诉求以及让全体股东共同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

,

根据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政策相关

规定

,

提议公司股利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2013

年度以现金形式分配的股利

不少于当年度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30%,

同时

,

以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400,

000,000

股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

公司控股股东卫星控股和实际控制人杨卫东先生同时书面承诺

:"

在公司董事会及股东

大会审议上述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

公司董事会接到杨卫东先生提交的关于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后

,

马国林、

杨玉英、王满英等

3

位董事对上述分配预案进行了讨论

,

参与讨论的董事占公司董事会成员

总数

1/2

以上

,

并达成一致意见

:

控股股东卫星控股与实际控制人杨卫东先生提议的

2013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了公司发展实际

,

及广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和利益

,

与公司经营业

绩相匹配

,

并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

,

该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

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上述

3

名董事书面承诺

,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相关议案时

,

投赞成票。 本预案

披露前

,

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

,

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

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仅为公司控股股东卫星控股及实际控制人杨卫东先生作出的提议

,

尚

须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最终以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

提交股东大会批准通过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721� � � �证券简称：西安饮食 公告编号：2014-006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的情况

（

1

）召开时间：

2014

年

1

月

20

日（星期一）

（

2

）召开地点：公司六楼会议室

（

3

）召集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

4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胡昌民先生

（

5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

（

6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是

2014

年

1

月

15

日（星期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

人，代表公司股份

85,425,300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34.2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审议，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

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西安烤鸭店拆迁安置协议的议案》。

同意

85,425,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陕西金镝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姓名：郭健康律师、朱虹律师

3

、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

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陕西金镝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000042� � � �股票简称:深长城 公告编号:2014-4号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收到公司股东南昌联泰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南昌联

泰

")

、深圳市联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深圳联泰

")

函告及附件

,

告知公司上述股东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已部分或全部质押

,

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

一、南昌联泰所持有的

19,391,300

股本公司股份已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通过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

质押期限自

2014

年

1

月

17

日至

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该股权质押用于深圳鼎航投资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南头支行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目前南昌联泰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33,795,872

股

,

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

14.11%;

本次质押

的股份为

19,391,300

股

,

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57.37%,

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

8.09%

。 本次质

押后

,

南昌联泰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共计

31,391,300

股

,

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

13.11%

。

二、深圳联泰所持有的

22,253,700

股本公司股份已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质押登记手续

,

质押期限自

2014

年

1

月

17

日至质权人申请解除

质押登记为止。 该股权质押用于深圳鼎航投资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头

支行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目前深圳联泰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22,253,779

股

,

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

9.29%;

本次质押的股份

为

22,253,700

股

,

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100%,

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

9.29%

。 本次质押后

,

深

圳联泰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为

22,253,700

股

,

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

9.29%

。

备查文件

:

1

、南昌联泰《关于股权质押的函告》及《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

2

、深圳联泰《关于股权质押的函告》及《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此公告。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000042� � � �股票简称:深长城 公告编号:2014-3号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1

月

16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

会议经通讯表决

,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农业银行深圳

国贸支行申请经营性物业抵押贷款的议案》。

根据经营需要

,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国贸支行申请经营性物业抵押贷款

共计人民币玖亿陆仟万元整

($960,000,000.00),

以自有物业

"

长兴大厦

"(

建筑面积

70931.64

平

方米

)

为上述经营性物业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具体业务金额、期限等事宜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国贸支行签订的《经营性物业贷款借款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为

准。

此公告。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548� � � �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临 2014-001

债券代码:122085� � � �债券简称:11深高速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12 月未经审计营运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谨此公告本集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的营运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收费公路

集团权益

比例

收入合并

比例

日均混合车流量（千辆次） 日均路费收入（人民币千元）

本月 同比增减 本月 同比增减

深圳地区：

梅观高速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４６ ７．４％ ９１７ ８．５％

机荷东段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６９ ２８．１％ １

，

４５６ ２９．４％

机荷西段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９ １２．９％ １

，

０４６ ６．２％

盐坝高速

１００％ １００％ ３０ １５．３％ ４６３ ２３．２％

盐排高速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５ ２９．５％ ５７２ １７．５％

南光高速

１００％ １００％ ８８ ２９．３％ ９１１ ２３．５％

水官高速

４０％

—

１７２ ９．７％ １

，

４３５ ５．７％

水官延长段

４０％

—

５８ ６８．８％ ２３１ ４０．９％

广东省其他地区：

清连高速

７６．３７％ １００％ ３１ ３２．０％ １

，

９５７ ３７．６％

阳茂高速

２５％

—

３１ １７．９％ １

，

５１１ １０．７％

广梧项目

３０％

—

３０ ３２．３％ ７３５ １５．４％

江中项目

２５％

—

１００ １１．１％ １

，

００４ ７．５％

广州西二环

２５％

—

４８ ２２．１％ ９３５ ２１．４％

中国其他省份：

武黄高速

５５％ １００％ ４０ －２．６％ １

，

０１４ －１９．９％

长沙环路

５１％

—

１６ １１．７％ １９４ ４８．１％

南京三桥

２５％

—

２９ ２０．８％ １

，

２１１ ３０．４％

简要说明：

１

、受周边路网的完善及

／

或相关道路实施交通管制措施等因素的影响，清连高速、水官延

长段、南京三桥、广州西二环、长沙环路本月营运表现良好，而相邻道路的开通则对武黄高速

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

２

、机荷东段在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开展路面修缮工程，去年同期的营运数据相对较低。

３

、机荷西段路面修缮工程于

１２

月初进入路面施工阶段，预计施工期间对该项目及相连

道路的通行条件和营运表现会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４

、盐坝高速分

Ａ

段、

Ｂ

段和

Ｃ

段建设，已分别于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３

年及

２０１０

年通车运营。广

东省政府近日已批复盐坝高速的收费年限为

２５

年，各段分别按路段建成通车收费之日起计

算。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ｙ．ｃｏｍ

的“收费路桥”和“营运数据”栏

目，分别查阅各收费公路的基本情况及历史营运数据。

谨慎性陈述

董事会谨此提醒投资者，上述营运数据乃根据本集团内部资料汇总编制而成，且未经审

计。 由于完成车流量及路费收入的数据拆分、确认需要履行一定的程序，该等数据与定期报

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该等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投资者请审慎

使用该等数据。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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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

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上午

10

点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长杰先生主持

,

会议应到董事

9

名

,

实到

9

名。 本次会议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

,

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通过《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

案》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

,

公司

决定与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博山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淄博博山支行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对募集资金进行监管。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

2

、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通过《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于

2014

年

1

月

13

日出具了和信专字【

2014

】第

011001

号《关于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

自

2013

年

3

月

27

日

(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日

)

起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

,

公

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

18,920.34

万元

,

该部分金额全部用于辽宁

分公司

PCCP

生产线建设项目、河北分公司

PCCP

生产线建设项目。同意公司拟使用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共计人民币

18,

920.34

万元

,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将其中

18,920.34

万元用于置换公司前期对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投入。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出具了《关于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保荐意见》

,

保荐

机构认为

:

龙泉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中的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情况与

实际情况相符

,

并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18,920.34

万元。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保荐意

见》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同意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置换金额以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专项鉴证报告核

定的自筹资金实际投入额为准。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3

、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公司

2013

年

4

月

19

日召开的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发行有

关的具体事宜。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

,

董事会在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下对《公司章程》的相关

条款予以确定和修改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原《公司章程》中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8,874

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8,874

万股

,

公司已发行的股票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现改为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18,342,903

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18,342,903

股

,

公司已发行的股票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三、备查文件

1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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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

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16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的 《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中披露了对公司

2013

年全年的业绩预计

,

预计

2013

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

:35%

至

55%

。

3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５％

—

６５％

盈利：

７９７８．１１

万元

盈利：

１１５６８．２６

万元—

１３１６３．８８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公司本年度在手订单充足

,

执行订单情况良好

,

产品发货及时

,

从而导致

2013

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2013

年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有所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有关

2013

年度的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

具体财务数据以

公司披露的

2013

年度报告为准。

2

、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

3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

并提醒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

,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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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3]1537

号文核准

,

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153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通过非公开

发行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29,602,903

股

,

每股面值

1

元

,

每股发行价格人

民币

16.60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91,408,189.8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8,800,000.00

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62,608,189.80

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全部到

账

,

已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验证

,

并出具了《验资报告》

(

和信验字【

2013

】第

0026

号

)

。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2014

年

1

月

20

日

,

公司、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首创证券”

)

与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博山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博山支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

,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

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1

、 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博山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号为

1603003119200407811,

截止

2014

年

1

月

6

日

,

专户余额为

284,251,293.80

元。该专户仅用于公

司辽宁分公司

PCCP

生产线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2

、 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博山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号为

373020602018170063864,

截止

2014

年

1

月

6

日

,

专户余额为

178,356,896.00

元。该专户仅用于

公司河北分公司

PCCP

生产线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与上述各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首创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首创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

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上述各银行应当配合首创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首创证券

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首创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刘侃巍、刘宏可以随时到上述各银行查询、复印

公司专户的资料

;

上述各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保荐代表

人向上述各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

首创证券指定的其他

工作人员向上述各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上述各银行按月

(

每月

10

日之前

)

向公司出具对账单

,

并抄送首创证券。 上述各银行应

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

,

上述银行应及

时以传真方式通知首创证券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首创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首创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

应

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上述银行

,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公司、上述银行书面通知

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上述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首创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首创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

况

,

以及存在未配合首创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

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

九、本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或法定代表人盖章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

之日起生效

,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首创证券督导期结束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起失效。

十、备查文件

1

、公司与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博山支行签订的《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2

、公司与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博山支行签订的《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671� � � �证券简称:龙泉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6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议案》

,

现就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相关

事宜公告如下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3]1537

号文核准

,

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153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29,602,903

股

,

每股面值

1

元

,

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16.60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91,408,

189.8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8,800,000.00

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62,608,189.80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全部到账

,

已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验证

,

并出具了《验资报告》

(

和信验字【

2013

】第

0026

号

)

。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

度。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承诺的投资项目及投

资金额如下

:

单位

:

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１

辽宁分公司

ＰＣＣＰ

生产线建设项目

３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８

，

４２５．１３

２

河北分公司

ＰＣＣＰ

生产线建设项目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

，

８３５．６９

合计

５３

，

０００．００ ４６

，

２６０．８２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为了及时把握市场机遇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

,

部分项目已由公司

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自

2013

年

3

月

27

日

(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日

)

起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

,

公司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置换自筹资金总额为

18,920.34

万元

,

具体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

额

自筹资金先期投

入额

拟用募集资金置换金

额

１

辽宁分公司

ＰＣＣＰ

生产线

建设项目

３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８

，

４２５．１３ １２

，

９６２．３４ １２

，

９６２．３４

２

河北分公司

ＰＣＣＰ

生产线

建设项目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

，

８３５．６９ ５

，

９５８．００ ５

，

９５８．００

合计

５３

，

０００．００ ４６

，

２６０．８２ １８

，

９２０．３４ １８

，

９２０．３４

四、置换募投资金的实施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

,

公

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已经通过了第

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审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的审议

,

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均发表

意见表示同意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

18,920.34

万元。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

3

、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

4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保荐意见》

5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关于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671� � � �证券简称:龙泉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4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

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下午

1

点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卢其栋先生主持

,

会议应到监事

3

名

,

实到监事

3

名。本次会

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过认真审议

,

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通过《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公司本次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

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同意使

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8,920.34

万元置换募投项目先期投入的同等金额的自筹资金。

三、备查文件

1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671� � � �证券简称:龙泉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8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1

月

20

日

,

公司收到业主方山西省漳河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局发来的 《中标通知

书》。“山西省辛安泉供水改扩建工程第一批管道采购”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开标

,

经评标委员会

评审

,

确定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

47139129.00

元投标报价中标山西省辛安泉供

水改扩建工程

PCCP

管道采购

Ⅲ

标

(

襄垣支线

)

。

公司已于

2014

年

1

月

16

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项目中标公示的提示性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

—

002)

一、中标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

:

山西省辛安泉供水改扩建工程

PCCP

管道采购

Ⅲ

标

(

襄垣支线

)

2

、项目内容

:

襄垣支线及屯留支线

DN1400(

最大工压

1.2MPa ) PCCP

长约

21.16km

管道

及配件的设计、生产制造、供货及售后服务。

3

、中标金额

:47139129.00

元

4

、计划供货日期

:2014

年

2

月

17

日至

2014

年

7

月

17

日。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 山西省辛安泉供水改扩建工程初步设计已由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晋发改设计

发

[2012]330

号文批复

,

建设资金已落实

,

项目法人为山西省漳河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局

,

招标代

理人为山西省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2

、公司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3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未与业主方发生类似业务。

三、中标事项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公司从资金、人员、技术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

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中标金额人民币

肆仟柒佰壹拾叁万玖仟壹佰贰拾玖元整

($47139129.00

元

),

约占公司

2012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

入的

7.67%,

本项目的履行对本公司

2014

年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影响。 本次中标项目年

均合同金额为

47139129.00

元

,

约占公司

2012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7.67%,

交易对方具备签

署合同的合法资格和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

,

法律效力的约束力强。

四、风险提示

根据中标通知书上提示

,

公司须在接到中标通知书后到山西省漳河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局

办理并签订合同等有关事宜。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尚未与该项目业主方正式签订合同

,

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具体内容待签订合同后

,

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168� � � �证券简称：深圳惠程 公告编号：2014-010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会议的表决方式

3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4

年

1

月

20

日（星期一）

9

：

30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任金生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名，持公司股份计

296,366,574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39.14％

。 公司董事长任金生先生主持会议，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议案进行了讨

论和表决。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保荐人代表及董事会邀请的嘉宾

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以

296,293,274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数的

99.98 %

，

73,300

票反对，

0

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纪晓文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纪晓文先生，男，汉族，

1972

年出生，天津大学经济法专业、工业工程管理专业毕业，山东

大学

EMBA

，获得国家律师资格、证券从业资格、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先

后担任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法律事务处主管、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青岛办事处投资部经

理、中银信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山东东大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公司董事、济南正昊化纤新

材料有限公司董事、山东万泰纺织有限公司董事、山东九发食用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纪晓文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罚，不持有公司股票，其与持有公司

5 ％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高朋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议的表决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市高朋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2014年 1月 2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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